浙江工业大学论坛、讲座、研讨会管理规定

大学各类论坛、讲座和研讨会，是高校弘扬先进文化，繁荣校园文化，浓厚学术氛围，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，也是高校育人的重要阵地。为更好地发挥其在学校建设与发展中的作用，规范其管理，特制定《浙江工业大学论坛、讲座、研讨会管理规定》。

     一、举办论坛、讲座、研讨会，应贯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、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方针，应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服务的指导思想，保证其观点的正确和格调的健康。

     二、举办论坛、讲座、研讨会，必须严格履行以下审批程序：

     1．邀请校内人员主讲的各类讲座，须由组织举办的有关单位负责人批准；

     2．邀请校外人员主讲的讲座： 属自然科学类的，须由所在单位负责人批准；属人文社会科学和时事形势方面的，须报党委宣传部批准。

     3．邀请海外人士主讲的各类讲座，由主办单位须报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批准并报党委宣传部备案。

     三、按照谁举办谁负责的原则，举办者应对讲座政治观点的正确和内容的健康向上负责并实施监督。在组织举办讲座的过程中，如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，讲座组织者应及时加以制止。必要时中止此次讲座活动，并将有关情况报告校党委宣传部或其他批准、备案部门。

     四、申请举办论坛、讲座、研讨会，应填写《举办论坛、讲座、研讨会申请表》。
五、本《管理办法》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本《管理办法》的解释权归校党委宣传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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